
取締違規攤販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二頁) 

一、依據： 

(一)警察職權行使法。 

(二)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 

(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八十二條。 

(四)刑法第三百二十條。 

(五)行政罰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六條。 

(六)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第

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七條。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執行準備 

勤務中發現 受理報案 

派員到場處理 

未經許可在道路擺

設攤位 

攝（錄）影或拍照存

證 

告知行為人違規行為及法條

後，依法製單舉發，並責令即

時停止及消除障礙。必要時，

得暫代保管攤棚、攤架 

填寫工作紀錄簿 

一、準備階段： 

(一)值班人員：受理報案後，填寫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並通知

巡邏或派遣備勤人員至現場處

理。 

(二)執勤人員： 

1.裝備（視需要增減）：槍械、

彈藥、無線電、防彈衣、手銬、

警笛、反光背心、舉發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以下

簡稱通知單）、警用行動電腦、

手電筒、指揮棒、攝影機、照

相機、錄音機、防護型噴霧器

及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

錄表。 

2.接獲值班同仁或一一○通報

後，立即回答並趕赴現場。 

二、執行階段： 

(一)執勤時，應服裝整齊，儀容端

正，態度和藹，言語懇切。 

(二)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應

於攝（錄）影或拍照存證後，

告知行為人違反之法條，依法

製單舉發，並責令即時停止及

消除障礙。必要時，得暫代保

管攤棚、攤架。 

三、結果處置： 

(一)勤務指揮中心通報案件，先向

勤務指揮中心回報處理情形。 

 

通知單移送聯連同有暫代保

管之攤棚、攤架送由警察局

或分局裁處 

值班或執勤

人員 

值班或執勤

人員 

值班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執勤人員 

（續下頁） 



（續）取締違規攤販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二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二)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三)員警工作紀錄簿。 

(四)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五、注意事項： 

(一)填製通知單時，應查明違規行為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地址、身分證統

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併同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載明於通知單後，將通知聯交付

簽名或蓋章收受之。拒絕簽章者，仍應將通知聯交付其收受，並記明事由及交

付之時間；拒絕收受者，應告知其應到案時間及處所，並記明事由與告知事項，

視為已收受。 

(二)製單舉發遇有攤販（民眾）拒絕出示證件或態度激動時，得請求支援，以優勢

警力執法。但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 

(三)依據交通部九十八年十月十二日交路字第○九八○○五二六八四號函釋略以，

處罰（警察）機關對於權管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處罰條例）

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案件之處罰，本權

責援依行政罰法第十九條規定衡酌，應無適法之疑義。惟前述違規設攤行為非

屬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簡稱處理細則）第十

二條所列舉得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之態樣，故執勤員警應依法舉發，並責令即

時停止及消除障礙；嗣將案件送由警察局或分局等該管處罰機關本於權責援依

行政罰法第十九條規定衡酌處罰。 

(四)經裁決沒入攤棚、攤架者，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摘列如下： 

1.處理細則第六十六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事件除法院已為停止執行之裁定外，

原裁決沒入之攤棚、攤架，應暫予保管。 

2.處理細則第六十七條規定，受處分人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或訴訟經法院駁

回確定後，經處分沒入之攤棚、攤架，於裁決確定後銷燬。復依處罰條例第

八十五條之三第五項規定，應沒入之物經裁決或裁判確定者，得拍賣、銷毀

或依廢棄物清理法及其他相關規定清除。 

(五)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之行為人，有違反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竊佔罪規

定時，應於依法調查後，移送或報告管轄地方檢察署偵辦，並依處罰條例規定

舉發。舉發機關應按規定於通知單移送聯記明移送書之日期文號，或以移送書

副本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處罰機關。 

(二)舉發後，應於舉發當日或翌日

午前，將通知單移送聯、有關

文書或電腦資料連同有暫代保

管之攤棚、攤架送由警察局或

分局等該管處罰機關裁處。 

(三)處理情形填寫於工作紀錄簿。 


